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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江县浦口镇“2024.11.3”一般道路交通
事故评估报告

各有关单位：

2024 年 11 月 3 日 9 时 20 分许，连江县浦口镇官岭村交叉

路口（国道 228 线 4510KM+100M）发生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挂

重型平板半挂车与行人碰撞，造成 1 人死亡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，

直接经济损失约 47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县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事故调查。

2025 年 2 月 7 日，事故调查报告经县政府批复（连政综〔2025〕

12 号）并依法向社会进行公布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相关

规定，县安办组织事故评估工作组对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

况进行了评估。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县安办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交通运输

局、县总工会、连江公路中心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评估工

作组。依据《连江县浦口镇“11·3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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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建议和县政府批复要求，梳理出建议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人员

1 人，建议主管部门调查处理单位 1 个，以及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
6 条的评估清单。评估工作组对事故防范措施及责任处理落实情

况逐项进行了检查评估，提出评估意见，形成评估报告。

二、事故责任处理建议的落实情况

事故调查结束后，各有关单位按照《连江县浦口镇“11·3”

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建议和《连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连江

县浦口镇“11·3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的批

复》（连政综〔2025〕12 号）要求，对事故责任人员和单位落

实了责任处理建议。

（一）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的落实情况

蒋某某，闽 AR3***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。

处理建议：由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处理结果：当事人蒋某某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
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该起事

故负次要责任，因无对应罚则，连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蒋

某某不予以处罚。

（二）对有关责任单位处理建议的落实情况

福建嘉信物流有限公司。

处理建议：由福州市长乐区交通运输局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处理结果：福州市长乐区交通运输局对福建嘉信物流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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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作出“罚款人民币壹仟圆元（￥1000）”的行政处罚。该企业

已将罚款缴纳至指定账户。

三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

（一）福建嘉信物流有限公司

措施建议：要严格按照长乐区有关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治

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总体要求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安

全教育管理，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水平；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

制定问题整改计划和措施，举一反三，引以为戒，防止类似事故

再次发生。

落实结果：

1.已组织全体驾驶员完成路口安全专项培训与应急演练，并

在安全学习培训会中通报该事故案例，强化安全意识。

2.已完成全部车辆安全隐患排查整改，对重点路段路口通行

提出明确要求，并通过 GPS 实时监控，强化执行监督。

（二）福州市长乐区交通运输局

措施建议：要严格落实长乐区有关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治

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总体要求，加大行业管理力度，加强对辖管

企业的安全检查监管，提升辖管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能力；督

促事故企业问题整改计划和措施的落实，及时通报连江县浦口镇

“11·3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堵塞各种安全漏

洞，防止类似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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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结果：

1.通过开展隐患排查、重点车辆隐患清零等交通管理工作，

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，严查超限超载违法行为；依托联合执勤

点，对过往车辆实施联合执法检查，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到区内各

主要道路、高速路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检查，严格

查处超限违法行为，持续保持对交通运输领域存在的违法违规等

行为的高压整治态势。

2.组织局安监、执法、运发等部门到事故企业指导落实整改

措施，并对企业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。同时，下发警示通报，

督促全区交通运输企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推动安全意识和底线

思维入脑入心，切实树立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理念，增强做

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性、自觉性，做到守土尽责，有效统筹好

发展和安全。

（三）福州市连江公路事业发展中心

措施建议：要严格落实连江县有关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治本攻

坚三年行动方案要求，优化普通公路通行环境，加强国省道安全

设施日常养护及巡查，对不合理的道路交通设施及时按规范整改，

以提升普通公路安全防护本质水平。

落实结果：

1.按县道安办要求提升完善该段各类交安设施：浦口镇官岭

村红绿灯路口脏污标线已重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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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开展日常养护巡查检查模式，定期组织安全隐患大排查。

3.联合交警、县道安办开展国省道公路安全隐患排查，对存

在的问题制定相应方案限时整改，严防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，确

保辖区国省道公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。

（四）连江县交通运输局

措施建议：要严格落实连江县有关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治本攻

坚三年行动方案要求，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针对本起事故路

口内设公交站点存在的安全隐患，立即评估并优化站点位置，增

设人行横道信号灯，以提高行人的识别度；定期对交通站点周边

进行安全检查，及时修复损坏的交通安全设施，确保道路通行顺

畅，减少交通事故风险。

落实结果：

1.已联合连江公路中心、浦口镇政府，结合路口现场实际条

件，科学调整公交站点位置，重新施划站点周边交通标线；同步

增设“一停二看三通过”安全提示牌，强化行人通行警示。因该

路口现有条件限制，暂无法新增人行横道，目前该区域已有一个

方向配备斑马线及红绿灯，可满足基础通行安全需求。

2.定期对该站点及周边交通设施开展安全检查及时修复破

损设施，持续保障道路通行顺畅，降低事故风险。

（五）连江县公安局官岭海防派出所

措施建议：要严格落实连江县有关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治本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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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三年行动方案要求，加强对事故多发路段主要路口的交通巡逻

管控，组织事故多发路段的安全巡查；要认真开展隐患排查工作，

认真摸排辖区内的各类隐患，根据摸排情况开展整治。

落实结果：

1.针对事故多发路段、辖区主要路口，优化巡逻警力配置，

制定常态化、高密度巡逻计划。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、

白天管控与夜间巡查相衔接的方式，重点加强早晚高峰、节假日

等交通流量大的时段巡逻力度，及时查处超速、酒驾、闯红灯、

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，形成严管高压态势。同时，在巡

逻过程中做好交通疏导，规范车辆和行人通行秩序，提升道路通

行安全性。

2.组织警力对辖区内所有道路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，重

点摸排事故多发路段、沿海路段、学校周边等人员密集区域周边

道路的安全隐患。对排查中发现的道路标志标线缺失、交通信号

灯故障、路面破损、防护设施不完善等问题，逐一登记造册，建

立隐患排查台账，明确隐患位置、问题类型、整改责任人和整改

时限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无遗漏。

（六）浦口镇人民政府

措施建议：要严格落实连江县有关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

动方案要求，聚焦“老年群体”交通安全，加强农村交通安全宣

传，特别是老年人及其使用的二轮、三轮车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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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存在的突出安全问题，要制定交通安全宣传措施，提升全民交

通安全意识；要认真开展隐患排查工作，认真摸排本辖区内的各

类隐患，根据摸排情况开展整治；针对本起事故路口渠化岛延伸

占用人行横道存在的安全问题，要铲除渠化岛绿植并铺设透水砖，

完善人行横道标线，优化人行路线。

落实结果：

1.组织开展了“交通安全进农村”“老年人交通安全宣传”

等活动，利用村镇广播、宣传栏、微信群、发放宣传册、播放警

示案例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普法与安全提示。重点强调了正确佩

戴头盔、拒绝违法载人、遵守交通信号、横过道路注意事项等。

2.开展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，对排查出的

各类隐患建立了台账，实行清单化管理。已根据隐患等级和类型，

分批分类推进整改，2025年浦口镇15处隐患路段均已完成整改。

3.针对事故路口“渠化岛延伸占用人行横道”这一具体安全

隐患，浦口镇已铲除占用人行横道区域的渠化岛绿植，在原绿植

区域铺设了透水砖，使其与人行横道顺畅衔接，恢复了人行横道

的完整性与连续性。

四、评估意见

综上所述，评估工作组认为该起事故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

人员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进行处理，对事故调

查报告提出的整改和防范措施均逐一进行了整改并落实到位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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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责任单位、属地政府、相关部门均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、举一反

三，全面加强道路安全管理。评估工作中未发现新的安全隐患和

违法违规问题。

连江县浦口镇“2024.11.3”事故评估工作组

（连江县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代章）

2026 年 2 月 6 日

抄送：福州市安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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